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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4_B8_AD_c49_646774.htm 税法与税制 一、税法概述 (一)

税法概念 1、定义： 税法是由国家权力机关或其授权的行政

机关制定的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，是国家税务征

管机关从事税收管理与纳税人从事缴纳活动的法律依据。 2

、含义： (1)税法的调整对象是税收关系，包括税收体制关系

、税收征纳关系、税收管理关系和其他税收关系 (2)税法是调

整税收关系的一系列税收法律规范的总称 (3)税法是由国家权

力机关或其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。我国最高权力机关是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。 (二)税法的渊源 税法的渊源即税法的法律

渊源，一般是指税法的效力来源，即税收法律规范的存在和

表现形式。税法属于成文法而不是习惯法，即税法是经过一

定的立法程序由国家制定的，而不是认可的，不是对人们自

觉形成的纳税习惯的立法形式予以认可 1、税法的正式渊源

———在我国，税法的正式渊源是指由国家制定的，以规范

性文件为表现形式的作为税法渊源的制定法 (1)宪法———国

家的根本大法，处于最高地位，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(2)税收法

律———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。《个人所得税法》《税收

征收管理法》 (3)税收法规———最高行政机关制定。其效率

低于正式的税收法律，如，税收条例(包 括暂行条例)、实施

细则 (4)部委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——-国务院所属的财政

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《税务代理试行办法》《税务登记管

理办法》 (5)地方性法规、地方政府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

(6)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(7)国际税收条约或协定——我国同有



关国家谈判签订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税收协

定也构成我国税法的渊源。 2、税法的非正式渊源 不能作为

税收执法和司法的直接依据，但也对税收执法和司法具有一

定的参考价值 在我国，税法的非正式渊源主要指习惯、判例

、税收通告。 编辑推荐： 2010年中级财政税收预习税收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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